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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邢永健、杨光、董彩娟、刘小敏、何碧清、高娜、周伟权、陈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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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为便于教职员工办理入职、离职手续，明确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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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入离职工作指南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教职工入职规定、离职程序的规范化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入离职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 .1

入职

包括全日制教职工入职、兼职人员入职、实习生入职。

3 .2

离职

包括全日制教职工离职、兼职人员离职、实习生离职。

3 .3

服务对象

包括学校全体教职工、兼职人员、实习生。

4 入职规定

4 .1 入职程序

4 .1 .1 任职部门手续办理。

4 .1 .2 组织人事部手续办理。

4 .1 .3 校领导审批手续办理。

4 .2 入职提交材料

4 .2 .1 填写《教职工登记表》（见附录 A）。

4 .2 .2 一寸免冠照片 2张；一寸白底照片电子文档，用于制作工作牌。

4 .2 .3 验学历证、学位证和学历证及学位证验证报告原件，交复印件 3份。

4 .2 .4 验教师资格证、职业资格证和职称证原件，交复印件 3份。

4 .2 .5 银行卡（用于工资发放）、深圳社保卡、深圳公积金卡。

4 .2 .6 与原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（保安员岗位）、区级以上体检合格证明、

党员身份证明。

4 .2 .7 无亲属关系声明协议、入职资料真实承诺书、保密协议、师德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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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2 .8 签订劳动合同/协议（入职 1个月内）。

4 .2 .9 符合学校规定的员工予以酌情安排教职工宿舍，并签订住宿协议。

4 .2 .1 0 编制教工号，并将专任教师的教工号及时交教务处备案。

4.3 其他部门协助

4 .3 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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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A

附 录 A

（资料性）

教职工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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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

（资料性）

工作交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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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C

（资料性）

移交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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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D

（资料性）

离职循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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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

附 录 E

（资料性）

教职工离职流程图

沟通后继续任职

获准辞职

学校辞退职工

《辞职报告》（经部门负责人签字）

组织人事部意见

1、 组织人事部与离职人员进行谈话；

2、 如有培训协议订立的，告知费用清算；

3、 社保公积金停交说明。

通知：
通知后勤保障部、综合管理部、财务资产部等部门离职人员

及离职日情况。

工作移交

离职人本人、接任者（如无接任者，部门负责人安排）、部门

负责人共同办理工作交接，收回各类文件资料、电脑文件密

码等，并填写《工作交接书》交组织人事部。

逐级沟通

由部门负责

人、组织人事

部、主管人事

副校长对预离

职人员进行详

细交流。

审批

校长办公会议研

究讨论，对获得

批准辞退/劝退

者，组织人事部

协助其办理离职

手续。

离职审批表填写
与组织人事部沟通后，本人需领取《工作交接书》、《离职循

环表》并填写，告知具体工作交接、离职时间。

组织人事部必须了解事项：
1、须提前一个月递交书面申请；如无，告知规定；

2、试用期员工辞职：须提前三天递交书面申请；

3、审核参加培训项目协议情况，根据协议提出退费意见。

回到工作岗位

履职。


